附件1： 

2012年（第九届）乐山师范学院大学生电子竞赛报名表暨2012年（第五届）四川省”TI”杯
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

参赛队员报名登记表
	序号
	队员姓名
	性别
	专业
	指导教师
	备注

	
	
	
	
	姓  名
	职务、职称
	

	1
	向斌
	男
	电子信息工程
	常峰
	实验师
	

	
	郭航
	男
	电子信息工程
	
	
	

	
	袁靖
	男
	电子信息工程
	
	
	

	2
	宋恒
	男
	电子信息工程
	童强
	讲师
	

	
	杨阳
	女
	电子信息工程
	
	
	

	
	蒋林
	男
	电子信息工程
	
	
	

	3
	王超
	男
	电子信息工程
	杨济豪
	助教
	

	
	陈勇
	男
	电子信息工程
	
	
	

	
	朱建超
	男
	电子信息工程
	
	
	

	4
	李雅情
	男
	电子信息工程
	张自友
	讲师
	

	
	郑琳
	男
	电子信息工程
	
	
	

	
	张世庆
	男
	电子信息工程
	
	
	

	5
	税科宇
	男
	电子信息工程
	张自友
	讲师
	

	
	甘三三
	男
	电子信息工程
	
	
	

	
	鲜小军
	男
	电子信息工程
	
	
	

	6
	程情
	男
	电子信息工程
	童强
	讲师
	

	
	刘川漾
	男
	电子信息工程
	
	
	

	
	李勇鹏
	男
	电子信息工程
	
	
	

	7
	刘光明
	男
	电子信息工程
	杨济豪
	助教
	

	
	兰一星
	男
	电子信息工程
	
	
	

	
	杨建涛
	男
	电子信息工程
	
	
	


	序号
	队员姓名
	性别
	专业
	指导教师
	备注

	
	
	
	
	姓  名
	职务、职称
	

	8
	潘安康
	男
	电子信息工程
	郭凤德
	高级实验师
	

	
	黄燚
	男
	电子信息工程
	
	
	

	
	胡敏
	女
	电子信息工程
	
	
	

	9
	唐洪
	男
	电子信息工程
	郭凤德
	高级实验师
	

	
	刘亮
	男
	电子信息工程
	
	
	

	
	孙凤
	男
	电子信息工程
	
	
	

	10
	张华兵
	男
	电子信息工程
	祝家雄
	讲师
	

	
	杨亮
	男
	电子信息工程
	
	
	

	
	易爽
	女
	电子信息工程
	
	
	

	11
	何德鹏
	男
	电子信息工程
	郭凤德
	高级实验师
	

	
	张针海
	男
	电子信息工程
	
	
	

	
	
	
	
	
	
	

	12
	高信
	男
	电子信息工程
	祝家雄
	讲师
	

	
	潘绍松
	男
	电子信息工程
	
	
	

	
	邓超
	男
	电子信息工程
	
	
	


 

 

附件2：

2012年（第九届）乐山师范学院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赛场     
 参 赛 学 生 守 则
（请巡视员在开赛前当场宣读并张贴在竞赛场地）

 

1、参赛队员必须是高校具有正式学籍的本、专科生。

2、参赛队员必须携带本人学生证进入竞赛场地，由赛场巡视员进行核对；认真如实填写《2012年乐山师范学院大学生电子竞赛登记表》有关栏目；严格按照规定时间开始竞赛，不得擅自提前。

3、竞赛期间，参赛队员可以使用各种图书资料、计算机网络资源及其它有关工具，但不得与队外任何人讨论并接受其指导，不得将其设计实物带出指定竞赛场地从事设计调试；参赛队员不得随意更换。

4、参赛队必须在规定的竞赛结束时间上交设计报告、制作实物及《登记表》，绝对不得拖延。

5、上交的设计报告，必须统一使用A4复印纸打印或书写，其第1页为400字以内的中文摘要及对应的英文摘要，每页上方的空白页边距必须留出3cm，空白处不得书写任何内容，每页下端中间处注明页码；设计报告的任何位置不得出现参赛队系别、队员姓名、代码等。

6、对违反竞赛守则的参赛队，一经发现，取消其评审、测试资格。

2012年（第九届）乐山师范学院  
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组委会

2012年4月25日
 
附件3：

2012年（第九届）乐山师范学院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赛场
竞  赛  规  则
1、凡具有我校正式学籍的全日制在校本、专科生均有报名参赛资格；

2、在规定时间内规范地向“组委会赛务组”报名的参赛队才有资格参赛；

3、参赛时的队员（队）要与报名时相同，不得随意变更；

4、参赛学生必须按时到指定地点参赛，各队独立完成任务；

5、在“赛务组”和“赛务组”委派的巡视员共同主持下，在统一规定的时间开题、收卷、封存；

6、参赛期间，参赛学生可以使用各种图书资料和计算机网络资源，但队与队之间、队员与队外人员之间不得以任何形式讨论交流；

7、在评卷阶段，各参赛队需派队员代表到评卷现场，按评卷教师的指令，对本队参赛作品做现场测试或演示，不按时参加者视为弃权。

8、指导教师可以在竞赛开始后对本组负责指导的参赛学生进行部分指导或引导，但不得以任何形式代替学生参与竞赛设计制作，不能进入测试和答辩现场；

9、对违反竞赛规则的队，一经发现，取消参赛资格，成绩无效，并给予通报批评。

2012年（第九届）乐山师范学院 
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组委会

                                           2012年4月25日
 
附件4：

2012年（第九届）乐山师范学院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赛场
巡  视  员  职  责
 

“赛务组”受“组委会”的委托，负责派巡视员到指定的参赛地点，履行巡视员职责：

1、巡视员必须按时到达指定地点巡视竞赛的全过程；

2、同“赛务组”一道，主持开题仪式，按规定时间开题；

3、检查《竞赛规则》的执行情况；

4、保证参赛队按规定时间交卷，并封存参赛卷；

5、发现异常情况及时向“赛务组”、“综合组”报告；

6、负责任地填写《竞赛情况登记表》（详见附5）；

 

  赛务组组长电话：13980279723

  综合组组长电话：18981385761
  组委会办公室电话：  2276270

 

2012年（第九届）乐山师范学院 
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组委会

                                    2012年4月25日
 

 

 
附件5：

2012年（第九届）乐山师范学院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
     作 品 评 选 规 则
“竞赛专家组”负责在“竞赛组委会”的领导下，集中在指定地点按规定时间完成作品评选工作：

1、制定详细的、切实可行的评分细则；

2、委派专人封存作品，按保密规则编号，做好作品的收、取工作；

3、指导教师不得参加本指导队的评审工作；

4、严格执行评分细则，如有异议，须经集体讨论，“竞赛组委会”批准后，才能更改；

5、认真做好每队评阅及答辩的详细记录，按规定时间交给“专家组”组长；

6、在评奖（评选）比例内根据竞赛成绩和答辩成绩，评定出一、二、三等奖；

7、获得一等奖的参赛队推荐为参加2012年（第五届）四川省“TI”杯电子设计竞赛的参赛队；

8、在正式公布之前，对作品评选结果保密；

9、作品评选结束后，“竞赛专家组”应交工作总结报告。

2012年（第九届）乐山师范学院  

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组委会

                                            2012年4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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